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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常識判斷，在現在化的過程裡，宗教有著明顯得變遷。就常理推論，現代科技文明的發展促成了宗教的衰微。證諸國內外的實際狀況，這種常識性的判斷和推理過分簡化了宗教變遷及這種變遷和其他社會制度間關係的問題。最近卡普婁（T. Caplow）等人根據十三次的宗教趨勢，發現除了不同宗教間通婚有所增加外，其他宗教方面，例如教堂與人口比例、儀式、捐獻、上教堂頻率等在過去五十年都沒有什麼變化。中鎮的社區研究在社會學領域中是十分有名的，自從林德夫婦（The Lynds’）在美國印第安那州的孟西（Muncie，即中鎮的真名）從事深入調查後，陸續有許多社會學家在過去五十年中一再前往研究。因此根據這些資料所做成的結論應該十分可靠。但是歷經五十年孟西鎮的宗教幾乎沒有變化的「事實」是很難為人所接受的。由於這是「一」個社區，宗教少有變化的現象是否在其他地區很普遍就難有定論。約略而言，大量的研究都傾向於肯定變遷的存在，但是很少有研究找到變遷的證據。大部份有關宗教變遷的論著多從理論著手，缺乏實際資料的論析。

宗教變遷，尤其是宗教的衰微，常常被視為是世俗化的過程。通常有兩種說法，一是社會愈來愈世俗化，因此宗教就產生了變遷，而常常是宗教趨於式微；另一種說法則指出宗教為了因應逐漸世俗化的社會而產生了變化，宗教本身可能因而愈來愈世俗化。這兩種說法乍聽起來都言之成理，但是宗教的變遷現象卻是很複雜的，而「世俗化」這個概念本身的定義也並不單純。尤其當我們研究東西方宗教並存的社會時，前述簡單的說法對現象的解釋多難以完備。

就以台灣地區的狀況而論，根據研究民間信仰雖在信徒人數上略為減少，但宗教活動卻呈現愈來愈興盛的趨勢。相對的，天主教及基督教的主流教派，如信義會、長老會、浸信會、衛理公會等卻成先盛後衰的發展態勢。基督教獨立教會，如真耶穌教會及教會聚會所，卻又持續成長。最後，佛教在發展型態上類似於民間信仰，但社會階層性及活動的性質上卻極不相同。這些不同的宗教在現代化過程中其發展趨向有明顯的差異，顯然單純的社會世俗化的解釋極不合理。此外，基督教獨立教會與佛教的持續成長也不能以教會本身的世俗化來解釋。總之，宗教變遷、世俗化、和社會變遷之間關係並不單純；以下，我們將先針對世俗化的概念加以解析，接著再以台灣地區的實際狀況作進一步的分析。

世俗化未必就是衰弱
通常，宗教社會學家都不認為可以將世俗化界定為宗教的衰落。因為這樣的定義是以宗教的反面來指稱世俗化，那麼在定義是以宗教的反面來指稱世俗化，那麼在定義中已意含在世俗化過程中宗教必定衰落，這是與實際狀況不合的。仔細考量世俗化的內含，大致可以發現世俗化是一個多面性的概念。在本文中我們將從下列兩方面討論。首先，世俗化是宗教與其他社會制度分離的一種過程。其次世俗化是宗教團體面對劇烈的變遷而採取的適應方式。
社會學家涂爾幹曾指出，就歷史而言，宗教對人們社會生活所涉及的範圍愈來愈小。原先，宗教影響到人們每一件事，所有與社會有關的都具有宗教性。社會與宗教幾乎是同義語。但是，逐漸地，政治、經濟、科學脫離了宗教的束縛。上帝或神的力量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漸漸隱退，人們有較多的自由可以去支配。帕森思則進一步地主張這是社會分殊化的結果。
在現代化的社會裡，各部份都在朝分殊化的方向變遷。分殊化促成了社會對變遷的適應。由於分殊化，社會各部門的制度都只能處理少數特定的問題。於是經濟的歸經濟、政治的歸政治，宗教對其他的各個範疇在影響力方面因此而愈來愈小。

當社會愈來愈複雜，每一項社會制度愈來愈專門，愈來愈擺脫了宗教的制約。那麼各種制度又如何維持正常而進步的運作呢？大致上，各項制度的變遷和運行，在核心特質上乃是理性化的過程。其間行動的可控制性與可算計性是理性化的關鍵所在。也就是說，在現代化社會裡，每一部門或每一制度都是以理性化為特徵，盡量尋求效率。例如，在現代工業社會裡，我們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而這類人才的訓練以及相關的團體組織都具有極高的理性化精神。這種理性化精神可以從科技發展中發現，同時在經濟方面也是如此，逐漸地政治上也因而理性化了。由於理性化的過程幾乎涉及到人類生活的每一個範疇，因而使得宗教能干預非宗教事務的可能性愈來愈少，而機會也愈來愈小了。

教育系統在這樣的過程裡，也逐步地擺脫了宗教和道德的閾限。在西方世界裡，教會學校逐漸被一般學校所取代，在回教世界裡，新的教育制度也逐步取代了回教學校。宗教的教育都只存在於專業性的神學院裡了。在教育上，宗教依法而退隱，使得現代國家的國民自小就接受較為理性的教育。著名的宗教社會學家B. Wilson曾明確地指出：「當知識本身愈來愈具有世俗性，宗教的神職人員也愈來愈不宜擔任學校的教師，又當教育的內容對宗教與道德的關切（主要在切合社會控制之維持）轉換成對工具與技術的關切（主要在切合經濟生產力的提升），教育逐漸成了一項獨立的現代制度。」

這種轉變是一般人都能感受到的，雖很尋常卻是促成宗教從許多社會領域退隱的主要力量。Wilson稱之為理性的經驗取向。

在都市社區裡，在現代化的工商企業中，乃至於現代的官僚結構裡，其間的社會運用都傾向於「非人」和機械性，其主要原由也就在於理性化的結果。這些理性化的情形使得宗教力量無由介入各種社會制度。

不過，由於現代化的進行，那種強烈的工具性及非人性的運作過程也可能促成人們的疏離感。此時宗教可能會有所作用，但是這種作用並不能介入各類社會制度，而只是加強個體的適應力量。

總之，在現代社會裡，人們不再須要拿宗教來使事物合法化（legitimation）。宗教只不過是社會制度中的一種，教會也只是許多社會團體的一種而已。雖說，宗教在各個社會領域退隱可能導致宗教的衰落，但是宗教退隱所形成的世俗化並不必然使得宗教衰落，有時會由於過度的世俗化而激發人們對宗教的潛在需要，尤其是當現代的社會制度運作產生問題時。

宗教本身也須理性化
理性化的過程不只促成了宗教與其他社會制度的分離，宗教本身也因而必須理性化。現代社會多元化的市場性格使得宗教也成了市場上的商品，具有多樣性供人選擇。現代社會科層化的特性也使得專業化成為各種制度的必要條件，宗教也不能例外。這些力量乃促成了宗教本身的變遷，亦即世俗化。社會學家韋柏更指出宗教本身也是促成世俗化的重要力量。他在基督教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很曲折詳盡地分析了基督教倫理世俗化的趨勢。起先，基督教的制慾精神從俗世歸隱到孤寂的僧院。但是這種制慾精神卻對俗世的日常生活卻極少觸及，使得人們有著充分的自主性。接著基督教新教的發展使得制慾精神脫離了僧院而進入市井的日常生活中。使它成為一種在俗世內而又不屬於俗世，也不為俗世的合理生活。這就是韋柏所強調的基督新教理論。這種俗世的新教制慾精神有力地抑制了人們對財富隨心所欲的享受，也限制了人們的消費，尤其是奢侈的消費。在另外一方面，新教的教義把營利當作是上帝的旨意，解除了人們對營利所懷有的心理及價值觀念上的束縛。由於營利的合理化，財物的獲取乃有了強有力的依據。這種宗教制慾精神的表示顯然具有雙面的性質，一方面表現了強勁的宗教傾向，另一方面卻又蘊含了世俗化的明顯趨勢。

正如，清教徒棄絕了眾多繁複的宗教儀式，卻又特別強調個人屬靈的追求。強勁的宗教傾向促使人們視職業為上帝的聖召，更由於預選說本身的孤絕性，使得人們在世上努力工作以榮耀上帝。可是，當消費的抑制與營利障礙的解除相結合時，資本的累積便成為可能。這種情形很明顯地是由宗教變遷所造成，亦即西方宗教改革本身即代表著基督教制慾精神的極大轉變。這種轉變導致人們對職業、營利及一般生活在看法上的極大變遷，更有意思的是變遷的方向似更受宗教的強力影響，但這一變遷又帶來史無前例的世俗化潮流。韋柏指出：「對經濟發展具有制慾教育作用的那些有力的宗教運動，正如衛斯理所說的，其充分發揮經濟效果的時期，是在純粹宗教熱潮上經過了巔峰，然後，追求天國的奮發開始漸漸變為冷靜的經濟理論；宗教的根基慢慢地枯萎，而被功利主義的世俗性所取代。」

總之，從西方宗教與社會經濟的發展，韋柏指出基督教禁慾精神促成了努力工作及累積資本的經濟效果，這個過程中又蘊含了世俗化的趨勢。於是宗教改革所引起的宗教變遷實際上導致了世俗化的結果。而此種世俗化又影響了西方現代文明進一步的發展。如果，我們延伸此種過程的意義，則會發現世界其他地區的宗教也因面對社會經濟的激烈變遷而產生了顯著的變化。此種變化一方面導致宗教本身世俗化的趨向，另一方面也可能促成新的宗教禁慾精神之發揚。由於西方理性化精神之傳佈，世界其他地區宗教世俗化的趨勢或許並不同於西方社會，而宗教的振興也可能受文化間互動的影響。

台灣社會與宗教互動
在前文中我們已概略說明了台灣地區各類宗教在過去卅多年間的變化，也曾指出我們不宜以單純的世俗化來予以妥善解釋。在分析了世俗化以上兩種不同的性質之後，也許我們可以對台灣地區宗教變遷的現象做一番較具有說服力的解釋。

[bookmark: _Hlk132444079][bookmark: _GoBack]首先我們把上述兩種世俗化的性質略加引申及修正，以利於解析。宗教與其它社會制度之分離可界定為台灣地區整體的情形，這種分離程度所代表的世俗化則可視為因時間之不同而有所差異，也就是在台灣這類的世俗化由於教育等因素的影響有愈來愈強的趨勢。換言之，台灣地區整個社會有愈來愈世俗化的跡象。至於宗教變遷所表示的世俗化情況，就台灣的狀
況而言，可能以宗教本身世俗化程度的變異來代表比較妥當。因為，雖然各類宗教本身可能有些變化，例如光復初期的佛教幾乎因受日本佛教的影響，而日本佛界人士全部離去，大陸籍的僧尼居士又剛來台灣，佛教本質上很不純正，但在目前中國佛教在台灣的振興是極明顯的。但是，也有許多宗教，如天主教、基督教等在教義上及組織上卻少有變遷，我們也看不出宗教本身的變遷而促成世俗化的情形。反而是，各類宗教之間世俗化的程度很不相同。因此，我們在這裡不以單一宗教的變遷代表世俗化程度的增減，而以不同宗教在世俗化程度上的差異來作為探討的主題。

根據以上所論，我們就可以把世俗化界定成兩大類，一類是全社會的世俗化，以宗教與其它社會制度的分離程度為準。另一類則是各類宗教本身的世俗化程度，這將以各類宗教的教義、組織、對信徒的要求來加以界定。而我們討論的主要課題乃是各類宗教的變遷究竟和社會的世俗化與宗教本身的世俗化有何種關係。

非世俗化宗教較吃香
在憲法的保障下，台灣地區的各類宗教大致上都能自由地發展，除了查禁的統一教、愛的家庭外，有少數宗教團體受到政府的注意或干預，如新約教會、一貫道、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耶和華見證人會。同時，由於信仰的關係，不少宗教團體對於道德教育相當有興趣，也建議過政府借重宗教團體改良社會風氣，但對於實際的其他社會制度並沒有直接的介入。政府也一再試圖透過宗教團體改良民俗，不過並沒有政治與宗教結合的現象。地方性的宗教團體有時會被視為候選人的政治資本，全國性的宗教組織也常被要求或成為政府某些政治性運動或政策的擁護者，但是宗教並不形成影響政治的力量。由此我們大致可以認定，在台灣宗教與政治制度是分離的，但是我們並不認為宗教與政治無關。再由於教育提升、都市化、科技的發展，理性化傾向愈來愈強。於是台灣地區社會的世俗化有漸趨增強的情形。在這一情形下，不同的宗教卻因本身世俗化程度的差異在發展上相當不一樣。

民間信仰是世俗化最深的一種宗教。它本身並無明顯的教義，信仰的基礎在於神對人的生活的保障。民眾有所求於神，也因而有所報於神，是相當功利的。同時它與民眾的生活混成一體，除了儀式及宗教活動具有神聖性外，對個體的行為及價值卻少有神聖性的要求。相對地，這個社會愈來愈世俗化，再加上民眾教育水準雖然提升了，但大多數仍在國中水準以下，理性化程度尚淺。於是民間宗教本身的世俗化使得它在社會世俗化的過程中至少保持不衰落的情勢。

天主教與基督教主流教派在世俗化的程度上比民間信仰弱了許多。基督教，不論是新教或舊教，都相當強調屬靈的追求。但由於它們都經歷了長時間的制度化，卻也不再那麼極端強調神聖，亦即多少開始世俗化。或許我們可以說韋柏所指的新教倫理乃是新教發展早期的狀況，這些宗教傳到台灣時已是韋柏所指的世俗化較強的階段了。由於屬靈的追求不是那麼狂熱，在世俗化的社會裡，這類宗教的發展就會遭到困難。因此，天主教與基督教在一九六五年以後發展就相當有限。

獨立的基督教會多半非常狂熱的追求屬靈，信徒們被要求盡全力不為俗世所惑。它們的情形有點像韋柏所析述的基督新教或清教徒，但強調宗教的神聖性要比勤奮工作榮耀上帝重要。由於其宗教的狂熱性使得世俗社會的變遷對之影響甚微。這些獨立教會都一直維持緩慢但持續性和實質性的成長。

最後一類是佛教。佛教是十分世俗化的宗教。雖然以前太虛法師提倡人間佛教，近幾年來不少佛教領袖也強調佛教的通俗化。但是這在傳教上的意義似乎遠大於教義的變遷。同時，台灣地區佛教雖都以淨土宗為主，宗派並不具有凝聚力，整個佛教也多散而少合。於是佛教既便是有變化亦與新教的變遷大不相同。像基督教獨立教會一樣，佛教的非世俗性使得它教不受外在社會的影響。若要說有，也可能是佛教的部份基礎是建立在民間信仰上，亦即民間信仰信徒因經濟發展而獲取的經濟利益有相當數量投入了佛教界。不過，這對於佛教徒追尋的真正目的卻少有影響。大致上，我們可以說在社會世俗化趨強的台灣社會裡，世俗化程度極淺的佛教維持了一定的成長。尤其，從一九七〇年起，民間（特別是知識份子）傾向於尋求自己文化的根源，佛教乃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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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捐獻、上教堂頻率等在過去五十年都沒有什麼變化。中鎮的社區研究在社會學領域中是


十分有名的，自從林德夫婦（


The Lynds’�


）在美國印第安那州的孟西（


Muncie


，即中鎮的真


名）從事深入調查後，陸續有許多社會學家在過去五十年中一再前往研究。因此根據這些資


料所做成的結論應該十分可靠。但是歷經五十年孟西鎮的宗教幾乎沒有變化的「事實」是很


難為人所接受的。由於這是「一」個社區，宗教少有變化的現象是否在其他地區很普遍就難


有定論。約略而言，大量的研究都傾向於肯定變遷的存在，但是很少有研究找到變遷的證據。


大部份有關宗教變遷的論著多從理論著手，缺乏實際資料的論析。


 


 


宗教變遷，尤其是宗教的衰微，常常被視為是世俗化的過程。通常有兩種說法，一是社


會愈來愈世俗化，因此宗教就產生了變遷，而常常是宗教趨於式微；另一種說法則指出宗教


為了因應逐漸世俗化的社會而產生了變化，宗教本身可能因而愈來愈世俗化。這兩種說法乍


聽起來都言之成理，但是宗教的變遷現象卻是很複雜的，而「世俗化」這個概念本身的定義


也並不單純。尤其當我們研究東西方宗教並存的社會時，前述


簡單的說法對現象的解釋多難


以完備。


 


 


就以台灣地區的狀況而論，根據研究民間信仰雖在信徒人數上略為減少，但宗教活動卻


呈現愈來愈興盛的趨勢。相對的，天主教及基督教的主流教派，如信義會、長老會、浸信會、


衛理公會等卻成先盛後衰的發展態勢。基督教獨立教會，如真耶穌教會及教會聚會所，卻又


持續成長。最後，佛教在發展型態上類似於民間信仰，但社會階層性及活動的性質上卻極不


相同。這些不同的宗教在現代化過程中其發展趨向有明顯的差異，顯然單純的社會世俗化的


解釋極不合理。此外，基督教獨立教會與佛教的持續成長也不能以教會本身的世俗化來解


釋。


總之，宗教變遷、世俗化、和社會變遷之間關係並不單純；以下，我們將先針對世俗化的概


念加以解析，接著再以台灣地區的實際狀況作進一步的分析。


 


 


世俗化未必就是衰弱


 


通常，宗教社會學家都不認為可以將世俗化界定為宗教的衰落。因為這樣的定義是以宗


教的反面來指稱世俗化，那麼在定義是以宗教的反面來指稱世俗化，那麼在定義中已意含在


世俗化過程中宗教必定衰落，這是與實際狀況不合的。仔細考量世俗化的內含，大致可以發


現世俗化是一個多面性的概念。在本文中我們將從下列兩方面討論。首先，世俗化是宗教與


其他社會制度分離的一種過程。其次


世俗化是宗教團體面對劇烈的變遷而採取的適應方式。


 


社會學家涂爾幹曾指出，就歷史而言，宗教對人們社會生活所涉及的範圍愈來愈小。原


先，宗教影響到人們每一件事，所有與社會有關的都具有宗教性。社會與宗教幾乎是同義語。




世俗化與宗教變遷     就常識判斷，在現在化的過程裡，宗教有著明顯得變遷。就常理推論，現代科技文明的 發展促成了宗教的衰微。證諸國內外的實際狀況，這種常識性的判斷和推理過分簡化了宗教 變遷及這種變遷和其他社會制度間關係的問題。最近卡普婁（ T. Capl o w ） 等人根據十三次的 宗教趨勢，發現除了不同宗教間通婚有所增加外，其他宗教方面，例如教堂與人口比例、儀 式、捐獻、上教堂頻率等在過去五十年都沒有什麼變化。中鎮的社區研究在社會學領域中是 十分有名的，自從林德夫婦（ The Lynds’ ）在美國印第安那州的孟西（ Muncie ，即中鎮的真 名）從事深入調查後，陸續有許多社會學家在過去五十年中一再前往研究。因此根據這些資 料所做成的結論應該十分可靠。但是歷經五十年孟西鎮的宗教幾乎沒有變化的「事實」是很 難為人所接受的。由於這是「一」個社區，宗教少有變化的現象是否在其他地區很普遍就難 有定論。約略而言，大量的研究都傾向於肯定變遷的存在，但是很少有研究找到變遷的證據。 大部份有關宗教變遷的論著多從理論著手，缺乏實際資料的論析。     宗教變遷，尤其是宗教的衰微，常常被視為是世俗化的過程。通常有兩種說法，一是社 會愈來愈世俗化，因此宗教就產生了變遷，而常常是宗教趨於式微；另一種說法則指出宗教 為了因應逐漸世俗化的社會而產生了變化，宗教本身可能因而愈來愈世俗化。這兩種說法乍 聽起來都言之成理，但是宗教的變遷現象卻是很複雜的，而「世俗化」這個概念本身的定義 也並不單純。尤其當我們研究東西方宗教並存的社會時，前述 簡單的說法對現象的解釋多難 以完備。     就以台灣地區的狀況而論，根據研究民間信仰雖在信徒人數上略為減少，但宗教活動卻 呈現愈來愈興盛的趨勢。相對的，天主教及基督教的主流教派，如信義會、長老會、浸信會、 衛理公會等卻成先盛後衰的發展態勢。基督教獨立教會，如真耶穌教會及教會聚會所，卻又 持續成長。最後，佛教在發展型態上類似於民間信仰，但社會階層性及活動的性質上卻極不 相同。這些不同的宗教在現代化過程中其發展趨向有明顯的差異，顯然單純的社會世俗化的 解釋極不合理。此外，基督教獨立教會與佛教的持續成長也不能以教會本身的世俗化來解 釋。 總之，宗教變遷、世俗化、和社會變遷之間關係並不單純；以下，我們將先針對世俗化的概 念加以解析，接著再以台灣地區的實際狀況作進一步的分析。     世俗化未必就是衰弱   通常，宗教社會學家都不認為可以將世俗化界定為宗教的衰落。因為這樣的定義是以宗 教的反面來指稱世俗化，那麼在定義是以宗教的反面來指稱世俗化，那麼在定義中已意含在 世俗化過程中宗教必定衰落，這是與實際狀況不合的。仔細考量世俗化的內含，大致可以發 現世俗化是一個多面性的概念。在本文中我們將從下列兩方面討論。首先，世俗化是宗教與 其他社會制度分離的一種過程。其次 世俗化是宗教團體面對劇烈的變遷而採取的適應方式。   社會學家涂爾幹曾指出，就歷史而言，宗教對人們社會生活所涉及的範圍愈來愈小。原 先，宗教影響到人們每一件事，所有與社會有關的都具有宗教性。社會與宗教幾乎是同義語。

